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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6� � � � � �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减资事项概述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天津骏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和实业” ）股东福建冠辉食品企业有限公司以

减资方式退出骏和实业。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骏和实业股权，骏和实业将不再是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骏和实业注册资本由34,010.00万元减少至13,331.92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减资事项进展

骏和实业已于近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场监督管

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骏和实业股权，骏和实业不再

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5122� � � � � �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5-071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产量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主要产品的产量如下：

项目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

2025年 2024年 变动幅度 2025年 2024年 变动幅度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79.69 95.65 -16.69% 252.31 300.14 -15.94%

湿拌砂浆

（万立方米）

2.00 1.78 12.55% 7.00 6.41 9.29%

沥青混凝土

（万吨）

2.24 3.43 -34.74% 7.54 5.91 27.48%

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

（万立方米）

0.70 0.50 40.42% 1.92 1.57 22.26%

备注：

1、上表中主要产品的产量数据为合并口径，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量；

2、“变动幅度”是以“立方米” 、“吨”为计量单位计算所得。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8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25

年10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增设河北青龙冰沟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为长江电力子企业的议案》。

同意增设河北青龙冰沟抽水蓄能有限公司为公司二级子企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3269� � �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7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江苏海鸥冷却塔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3楼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847,3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34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敖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许智钧因公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刘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包冰国、徐军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13,852 99.5371 72,820 0.2524 60,700 0.2105

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13,852 99.5371 72,620 0.2517 60,900 0.2112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13,352 99.5354 72,620 0.2517 61,400 0.21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5,149,396 99.4718 72,820 0.2880 60,700 0.2402

2

关于《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25,149,396 99.4718 72,620 0.2872 60,900 0.2410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

25,148,896 99.4699 72,620 0.2872 61,400 0.24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审议通过。 其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刚、刘倩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69� � � � � � � � �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

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针对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基本情况

2025年9月26日，公司披露了《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本次业绩说明会于2025年10月13日上午10:

00-11:00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召开，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吴祝平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立先生，独

立董事徐文学先生、沈世娟女士、别锋锋先生参加了本次说明会并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

行了回答。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您好！ 海鸥亚太在马来西亚成立合资公司JT� Green� Tech� Sdn� Bhd，有意进

军新能源产业，希望可以介绍一下该公司的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在储能这块是如何规划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没有掌握您所提供的此信息。谢谢！

问题2.�董秘，您好！ 听说前不久海鸥参股的子公司苏州绿萌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苏

州的80000平新工厂交付使用，氢能源是国家绿色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储能领

域特别是风力、光伏发电制氢储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苏州绿萌氢能科技这80000平新工

厂是否预示着海鸥在该领域的有大动作，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感谢！

答：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绿萌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5年迁入位于常州金坛的新生产基

地，企业在氢能装备制造领域迈入“规模扩容 +�技术升级”的新阶段。 新生产基地将通过

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升公司整体技术与生产工艺水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绿萌将大力投入售后服务，健全售后服务体系，确保客户得到及时、全面服务，并加

速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步伐。目前氢能业务收入占比较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谢谢！

问题3.�领导好，请问公司在人才梯队建设上有没有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将逐步完善人

才梯队的建立，以提高企业人才竞争力。 谢谢！

问题4.�刘总好请问公司冷却塔品牌TRUWATER，是否与马来西亚当地数据中心合

作？ 可否举两个例子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冷却塔的研发、设计、

制造及安装业务，并依托自身产品和技术优势提供工业及民用冷却塔相关的技术服务。 公

司下游客户涵盖包括数据算力中心在内的石化、冶金、火电、核电等领域。 目前已取得当地

数据中心冷却塔项目案例如：AIMS� DATA� CENTRE� CYBERJAYA、KEPPEL� DATA�

CENTER等。 目前数据算力中心领域收入占比较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谢谢！

问题5.�刘总，您好！海鸥泰国：2023年营收1668万，净利润739万；2024年营收1.8亿，净

利润为-1200万；2025年上半年营收2.39亿，净利润1955万。海鸥泰国过去一年多的业绩表

现非常亮眼，树立起海鸥出海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海鸥今年也加快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越南、印尼、澳大利亚，以及迪拜的业务布局，请介绍一下各家子公司的发展情况，感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积极拓展境外

市场，以马来西亚子公司为核心的各区域业务拓展情况良好，但也面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谢谢！

问题6.�吴总好，请问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研发人员和核心管理人员占整个公司人数百

分比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之参与对象

相关情况请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谢谢！

问题7.您好，刘总。 公司在核电领域（徐圩核电站、以及山东海阳辛安核电）有没有中

标？ 对于25年业绩影响大不大？ 同时请问在核电冷却塔领域、接下来的核电冷却塔招标中，

公司主要的优势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冷却塔的研发、设计、

制造及安装业务，并依托自身产品和技术优势提供工业及民用冷却塔相关的技术服务。 公

司下游客户涵盖包括核电在内的石化、冶金、火电、数据算力中心等领域。 公司已参与徐圩

核电站等冷却塔项目，并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有序推进。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谢

谢！

问题8.�请问公司在马来西亚开辟第二工厂（柔佛州）何时可以投产？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目前没有掌握您所提供的此信息。 公司

作为冷却塔企业，将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竞争，不断拓展全球市场，谢谢！

问题9.�您好，希望公司多在宣传口径（抖音、公众号）多宣传公司冷却塔，以及取得的

成就。 公司公众号半年没更新啦？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建议。 公司将加强公众号管理。 谢谢！

问题10.�吴总你好，想请问下公司在液冷业务上目前有没有与一些头部企业进行过接

洽？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积极拓展各相关领域业务，对各类

的合作持开放态度。 谢谢！

问题11.�您好！ 近期安徽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项目备受市场关注，其冷却

系统采购成为焦点。 作为国内工业冷却塔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是否已参与该项目的技术

交流或投标？ 若暂未涉及，未来在新能源（尤其是聚变能）冷却解决方案的战略布局如何？

感谢回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作为冷却塔企业，始终积极参与各

相关领域的拓展。公司目前暂无可控核聚变相关应用案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谢谢！

问题12.�吴总，您好！ 海鸥亚太在马来西亚成立合资公司JT� Green� Tech� Sdn� Bhd，

有意进军新能源产业，希望可以介绍一下该公司的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在储能这块是如何

规划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没有掌握您所提供的此信息。谢谢！

问题13.�您好，请问子公司冷却塔是否通过FM认证，通过FM认证的冷却塔对于数据

中心投标有没有帮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根据经营需求和实际情况持续开

展包括FM认证在内的等一系列资质认证工作，FM认证工作是公司日常工作之一，FM认

证通过有助于增加公司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截至目前数据算力中心领域的业务收入占比较

小，对公司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子公司TRUWATER的FX-S和FH-S型冷却塔近期

已通过FM认证。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谢谢！

问题14.�吴总，您好！ 马来西亚柔佛州临近新加坡，位于该地区的数据中心产业集群是

马来西亚政府重点扶持的，国际互联网巨头云集于此，规划建设超50家大型数据中心，请问

海鸥目前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士乃的新工厂，未来的战略是如何规划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作为冷却塔企业，将积极参与相关

领域的竞争，不断拓展全球市场，谢谢！

问题15.�吴总，您好！ 海鸥子公司Truwater� Cooling� Towers� Sdn� Bhd(TCT)，近日

参加亚洲(新加坡)数据中心展，推出了数据中心液冷产品，希望吴总可以介绍一下该系列产

品的详情，以及公司未来的推广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子公司TRUWATER于10月8-9号

携相关产品参加Data� Centre� World� Asia� 2025�展览会。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冷却塔的研

发、设计、制造及安装业务，并依托自身产品和技术优势提供工业及民用冷却塔相关的技术

服务。 公司下游客户涵盖包括数据算力中心在内的石化、冶金、火电、核电等领域。 谢谢！

问题16.�请问公司冷却塔品牌TRUWATER，是否与谷歌数据中心合作？ 是否给谷歌

数据中心（马来西亚）提供冷却塔？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经查，2008年公司子公司TRUWATER

参 与 CSF� DATA� CENTRE� CYBERJAYA 冷 却 塔 项 目 ，CSF� DATA� CENTRE�

CYBERJAYA曾被谷歌公司租用。 目前谷歌非公司直接客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谢谢！

三、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 公司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

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88143� � � � �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5-069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905,141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905,14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17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

业务规则的规定，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

于2025年10月10日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的股

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24年7月18日至2024年7月27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

异议。 2024年7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

编号：2024-048）。

（3）2024年8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武汉

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2），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李奔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

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4年8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4-054）。

（5）2024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5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部

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可归属数量（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1 邝光华 董事、副总裁 86,402 43,201 50.00%

2 曹文明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64,787 32,393 50.00%

3 江斌 董事、营销中心总监 22,000 11,000 50.00%

4 徐知芳 核心技术人员 30,566 15,283 50.00%

5 余晓梦 核心技术人员 11,819 5,909 50.00%

小计（5人） 215,574 107,786 5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人员（共70人） 1,594,731 797,355 50.00%

合计（75人） 1,810,305 905,141 50.00%

注1：上表数据已剔除离职人员5人、个人层面归属系数为0%的人员3名。

注2：因避免短线交易，廉正刚先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将暂缓归属， 待相关条件满足之后公司再为其办理前述股票的归属登记事

宜。

注3：上表比例数为四舍五入后结果。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75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0月17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905,141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故公司

的股本总数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 有或控制的公

司股份数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8日出具了《武汉长盈通光电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5）0100027号），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归属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5年9月4日，公司实际已收到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

认购款合计人民币壹仟零贰拾伍万伍仟贰佰肆拾柒元伍角叁分（￥10,255,247.53）。

2025年10月10日，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的

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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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2日 （星期三） 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 至10月21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 或 通 过 公 司 董 秘 邮 箱

shenmagufen600810@12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月22日 （星期三） 16:00-17: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2日 （星期三）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李本斌

财务总监：江泳

董事会秘书：安鲁嘉

独立董事：尚贤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22日 （星期三）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 至10月21日 （星期二）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 根 据 活 动 时 间 ， 选 中 本 次 活 动 或 通 过 公 司 董 秘 邮 箱

shenmagufen600810@126.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立伟

电话：0375-3921231

邮箱：shenmagufen600810@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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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全部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依法注销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97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上述

主体如未来有减持计划，相关方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

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存在根

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方案需征询债权人同

意，存在债权人不同意而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四）存在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

方案不符合新的监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9月23日，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84）。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10日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93）。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10日召开“神马转债” 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神马转债” 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

（四）本次回购股份方案通知债权人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回购股份方案后依法通知债权人，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神马股份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

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时间及程序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9/2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9/23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14.97元/股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668.00万股~1,336.01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6581%~1.3161%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6050824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

票，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依法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

层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之日起提前届满。

4、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含）。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14.97�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下限10,000万元

（含）、上限20,000万元(含)测算，本次拟回购数量约为668.00万股至1336.01万股，约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6581%至1.3161%，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并依法注销。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

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拟回购的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14.97元/股， 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

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等除权

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

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9,826,000 0.9680 9,826,000 0.9744 9,826,000 0.980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05,296,387 99.0320 9,98,616,360 99.0256 991,936,334 99.0191

股份总数 1,015,122,387 100 1008442360 100 1,001,762,334 1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

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3,089,20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 801,347�万元，假设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含）全

部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则回购资金总额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比重分别为 0.65%、2.50%，占比较低。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

况、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

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2025年7月29日公司披露了 《神马股份部分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3）， 董事长李本斌先生计划自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 11�月 18� 日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5%，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 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临时公告《神马股份部分董事减持

股份计划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经自查， 除董事长李本斌先生根据上述减持计划于2025年9月12日减持公司股份

15,000股外，其他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

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若上述主体后续有实施股份增减持的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问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

未来 3�个月、未来 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上述主体如未来有减持计划，

相关方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

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

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不适用。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公司将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依法办

理所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 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已取得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

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

1、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依据有关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

他事宜。

3、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及时完成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

规定及时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和注册资本变更事宜，以及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

事会授权人士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

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

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存在根

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方案需征询债权人同

意，存在债权人不同意而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四）存在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

方案不符合新的监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回购股份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9�月23�日）及公

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 年9� 月25�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

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 年9月30�

日、2025� 年10� 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股份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90、2025-091）。

（二）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可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6050824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86� �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083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程项目预中标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5年10月11

日 在 江 苏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 网 址 ：http://jsggzy.jszwfw.gov.

cn/jyxx/003003/003003003/20251011/aa3a59da-5657-4cf8-ba7b-b78da8691ccb.

html）查询获悉，确定公司为“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市境内）河道工程施工14标”

项目的中标候选人，项目投标报价为312,956,420.04元（具体合同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

合同为准），公示期为2025年10月11日至2025年10月14日。

一、预中标项目招标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人：淮安市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建设处

2、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3、工期：计划工期为1187日历天

4、项目概况：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市境内）河道工程施工14标主要建设内容

为：桩号56+450～60+500，包括河道堤防、渔滨河涵洞、衡河泵站、衡河涵洞、衡河调度河

节制闸、衡河临时机口等工程。 其中：河道堤防工程包括深泓扩挖4.05km，南北堤加高培厚

4.2km，深泓南北侧河坡防护4.2km，南北堤堤坡防护4.2km，调度河清淤4.05km，弃土排泥

场布置，上堤坡道及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工程。淮河入海水道南堤堤防级别为1级，北堤堤

防级别为2级。

5、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市境内）河道工程施工14标” 预中标金额占公司2024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12.60%。 若公司接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并最终签订合同，将对公司

未来期间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因上述预中标项目存在公示期，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公示期满后，如无

异议，将依据相应程序，对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单位发放中标通知书。 因此，在取得最终的中

标通知书之前，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单位，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具体实施方案等相关

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可能导致项目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待取得中标通知

书并签订正式施工合同后，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公告。

四、备查文件

中标候选人公示通告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2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1日 （星期二）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4日 （星期二） 至10月20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ctny.com.cn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5日发布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月21日 （星期二） 15: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1日 （星期二）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吴晓曦

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洪

独立董事：徐天春、唐忠诚

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杨平

财务总监：刘好

董事会秘书：鲁晋川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21日 （星期二）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4日 （星期二） 至10月20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 点击 “提问预征集 ”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ctny.com.cn向公

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28-86098649

邮箱：zqb@ctny.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4日


